2019年度“保护妇女儿童等消费者权益”专项监督抽查结果汇总表（眼镜镜片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布时间：2019  年 4 月
	序号
	产品名称
	规格型号
	生产日期

或批号
	生产企业名称
	监督

抽查

时间
	检验

结论
	不合格

项目

	1
	眼镜镜片(光学树脂镜片)
	ne=1.597
	190116
	凯米光学(嘉兴)有限公司
	2019.1.22
	符合本次监督检查要求
	/

	2
	眼镜镜片(光学树脂镜片)
	ne=1.598
	190117
	大田大明光学(杭州)有限公司
	2019.1.18
	符合本次监督检查要求
	/

	3
	眼镜镜片(光学树脂镜片)
	ne=1.591
	2018.5.16
	浙江东方光学科技有限公司
	2019.1.22
	符合本次监督检查要求
	/


注：1.本表格内容应根据监督抽查信息如实填写，无此项内容的，则以“/”标示；

2.检验结论分为三种：“符合本次监督检查要求”、“不合格”，“符合企业标准要求，不符合国家（行业、地方）标准要求“；

3.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监督抽查的，应在备注中注明“拒检”；

4.不合格项目应细化到具体的项目名称；

